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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3           证券简称：粤泰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70号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共同投资设立 

湖南粤泰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为：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湖南粤泰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以

最后工商部门核准的为准，以下简称为“粤泰城市运营”），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10000万元整，公司出资 9000万元人民币，占比 90%，公司关联方广州亿城安璟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城安璟”）出资 1000万元人民币，占比 10%。粤泰

城市运营的经营范围：城市户外广告、城市设施冠名权、城市保安服务、汽车加

气充电服务、城市清洁能源和地热资源等经政府授权的城市特许经营项目的投资、

建设与管理；企业自有资金对房地产开发；旅游景区开发；特色小镇开发进行投

资；城市特色文化与历史街区、城市景区经营场所资产的经营管理；物业服务；

对房地产、工业园区、新型化工基地、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的投资建设及管理；

公共服务性项目的投资建设及管理；片区开发；地下空间的投资建设与利用；生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项目投资建设及管理；新兴产业的投资管理；建筑工程施工及

施工设备服务。（最终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公司组织

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截止目前，

共同出资的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

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及其金额: 

1、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 日与广州跨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亿

城安璟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合作协议》，共同出资设立广州粤泰南粤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5000万元，公司出资 2750万元人民币，占比

55%。截止目前，广州粤泰南粤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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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与广州桦熵投资有限公司、广州亿城安璟投资

有限公司签署《股权合作协议》，共同出资设立湖南粤泰仙岭湖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整，公司出资 7000 万元人民币，占比

70%，截止目前，湖南粤泰仙岭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湖南粤泰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名称

暂定，以最后工商部门核准的为准），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整，公司

出资 9000 万元人民币，占比 90%，公司关联方亿城安璟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

占比 10%。 

粤泰城市运营的经营范围：城市户外广告、城市设施冠名权、城市保安服务、

汽车加气充电服务、城市清洁能源和地热资源等经政府授权的城市特许经营项目

的投资、建设与管理；企业自有资金对房地产开发；旅游景区开发；特色小镇开

发进行投资；城市特色文化与历史街区、城市景区经营场所资产的经营管理；物

业服务；对房地产、工业园区、新型化工基地、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的投资建设

及管理；公共服务性项目的投资建设及管理；片区开发；地下空间的投资建设与

利用；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项目投资建设及管理；新兴产业的投资管理；建筑工

程施工及施工设备服务。（最终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公司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截止目前，共同出资的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由于广州亿城安璟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华泰嘉德投资

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10%股份、广州粤泰南粤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股份、湖南粤

泰仙岭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10%股份，广州市亿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州普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股份，而安广平先生为广州亿城安

璟投资有限公司和广州市亿城置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公司本次共同投

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事项已构成了与关联人安广平先生和广州亿城安璟投资有

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9000万元。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

内公司与关联人安广平先生及广州亿城安璟投资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已达

到 3000 万元以上，但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因此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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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截至本公告日，安广平先生担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普联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兼总经理；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华泰嘉德投资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粤泰南粤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兼总经理；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粤泰仙岭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兼总

经理，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安广平先生为广州亿城安璟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亿城安璟为公司关联法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安广平先生，男，中国国籍，长期居住地为中国广州市。2010 年 8月起

至今在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普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法定代表人、董事兼总

经理，2017 年 6 月起至今在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华泰嘉德投资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任董事兼总经理。目前担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普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董事兼总经理；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华泰嘉德投资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粤泰南粤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

总经理；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粤泰仙岭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2、广州亿城安璟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住所：广州市

从化区温泉镇悦泉路亿城一街 43号；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安广平；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贸易咨询服务；

投资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企业产

权交易的受托代理；佣金代理；商品寄卖（寄卖许可类商品的，需取得相应许可

文件方可经营）；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贸易代理。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共同出资设立湖南粤泰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名称暂定，以最后工商部门核准的为准，以下简称为“粤泰城市运营”），注册资

本拟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整，公司出资 9000 万元人民币，占比 90%，公司关联

方广州亿城安璟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占比 10%。粤泰城市运营

的经营范围：城市户外广告、城市设施冠名权、城市保安服务、汽车加气充电服

务、城市清洁能源和地热资源等经政府授权的城市特许经营项目的投资、建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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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企业自有资金对房地产开发；旅游景区开发；特色小镇开发进行投资；城

市特色文化与历史街区、城市景区经营场所资产的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对房地

产、工业园区、新型化工基地、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的投资建设及管理；公共服

务性项目的投资建设及管理；片区开发；地下空间的投资建设与利用；生态保护

和环境治理项目投资建设及管理；新兴产业的投资管理；建筑工程施工及施工设

备服务。（最终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设立粤泰城市运营的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各交易对方按照

各自所占的注册资产的比例相应出资。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公司名称、住所、组织形式和法定代表人 

1、公司名称：湖南粤泰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公司住址：郴州市北湖区骆仙街道同心路 89号华泰城 1栋 15 楼。  

3、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公司董事担任。 

（二）公司经营期限和经营范围 

1、公司的经营期限为长期。 

2、公司经营范围: 城市户外广告、城市设施冠名权、城市保安服务、汽车

加气充电服务、城市清洁能源和地热资源等经政府授权的城市特许经营项目的投

资、建设与管理；企业自有资金对房地产开发；旅游景区开发；特色小镇开发进

行投资；城市特色文化与历史街区、城市景区经营场所资产的经营管理；物业服

务；对房地产、工业园区、新型化工基地、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的投资建设及管

理；公共服务性项目的投资建设及管理；片区开发；地下空间的投资建设与利用；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项目投资建设及管理；新兴产业的投资管理；建筑工程施工

及施工设备服务。 

（三）公司股东、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和出资额 

1、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万元整。 

2、股东的名称、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出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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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以下简称“粤泰股份”） 
9000万元 90% 货币 

2038年 12月

31日前 

广州亿城安璟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亿城安璟”） 
1000万元 10% 货币 

2038年 12月

31日前 

3、股东应当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按以下方式履行出资义

务：首期出资比例为 100%，各股东须在公司工商登记完成后按出资时间实际缴

纳出资款项，即粤泰股份须缴纳出资款人民币玖仟万元整（小写：

￥90,000,000.00），亿城安璟须缴纳出资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小写：

￥10,000,000.00）。 

4、公司资金不得进行股票、期货、金融衍生品等投资，未经股东会决议通

过不得用于赞助、捐赠等支出。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事项主要是根据公司在湖南郴州的投资规模和战

略发展目标，结合与郴州人民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建设需要，更好地实现公司郴

州地区的战略发展目标，提升公司的项目运营管理效率。截止目前，共同出资的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十九次会议审议，本议案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独立董事李新春、吴向能、王朋对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投了赞成票。 

（二）、本公司独立董事李新春、吴向能、王朋事前已审议了本议案相关资

料，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及本关联交易

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出具了书面意见，主要内容为：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广州粤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湖南粤泰城市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以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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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湖南粤泰城市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以最后工商部门核准的为准）的事项。交易金额拟

为人民币 10000万元。本次交易是公司根据经营发展战略的需要，符合公司目前

所处的行业发展格局及自身实际情况。 

2、目前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9人组成，其中非关联董事 9人，审议程序合法；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同意率为 100%，审议结果有效；本次关联交易方式公允，

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体现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 

3、此次关联交易的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因此此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4、经充分讨论，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是公司根据经营发展战略的需要，符合

公司目前所处的行业发展格局及自身实际情况。因此，我们认为并未损害公司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董事会的决议。 

（三）、本公司董事会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该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核，

并出具意见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认真审核有关公司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湖南粤泰城市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以最后工商部门核准的为准）的事项。我们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战略的需要，符合公司目前所处的行业发

展格局及自身实际情况。本次交易事项并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八十九次会议审议。 

（四）、此项交易无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八年六月五日 

 


